新 北 市 瑞 芳 區 鼻 頭 國 民 小 學
預 付 (借) 費 用 申 請 單 暨 收 據
   年  月  日
	處  室 及 職  稱
	

	受      款       人
	

	預 借 總 金 額(大寫)
	新台幣零拾零萬零仟零佰零拾零元整

	用  途  明  細
	
	

	
	
	

	
	合   計
	

	預定沖轉日期(最遲於計劃結束

後15日內檢據核銷並附結算表)
	年    月    日

	沖轉科目(補助計畫名稱

請依核定公文填寫)
	

	備              註
	請檢附核定公文及經費概算表

	上列預付(借)金額經如數收訖無訛。

此  據

申請人:            (簽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承辦人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   校長

